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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商洛市商州区委员会

商州字〔2023〕9号

中共商州区委 商州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商州区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

十条激励措施》的通知

各镇党委、政府，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区委及区级国家机关

各部门，各人民团体，中央和省市驻商各单位：

《商州区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十条激励措施》已经区委、区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按要求严格贯彻执行。

中共商州区委 商州区人民政府

2023年 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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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州区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十条激励措施

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吸引更多项目落户商州，根据国家

和省、市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以下十条激励措施。

一、融资服务激励措施

对招商引资企业在金融服务上开辟绿色通道，搭建银企合作

平台，提供优质服务。鼓励和支持注册地在商州的企业挂牌上市，

对在国内主板或海外其他证券交易市场上市的企业，给予一次性

300万元奖励；在国内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的企业，给予一次性

100万元奖励。

二、总部企业激励措施

对落户商州区的总部型企业，自在我区注册公司之日起 3年

内，年度实缴税收 50万元（含）至 500万元人民币的，按区留

部分的 10%予以奖励；年度实缴税收 500万元（含）以上的，按

区留部分的 20%予以奖励。同时，在办公补贴、人才激励、高管

奖励、引荐人奖励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

三、外资企业激励措施

对在商州区注册设立并实际投产的外资企业，按固定资产投

资额度给予一次性奖励，投资额在 1000万美元（含）至 3000万

美元的，给予 50万元人民币奖励；投资额在 3000万美元（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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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5000万美元的，给予 100万元人民币奖励；投资额在 5000万

美元（含）以上的，给予 200万元人民币奖励。

四、出口创汇企业激励措施

对新引进的出口创汇企业，按年度出口额给予奖励。年度出

口额在 200万元人民币（含）至 1000万元人民币的，按当年出

口额的 1%奖励；年度出口额在 1000万元人民币（含）以上的，

按当年出口额的 1.5%奖励。

五、高品质品牌酒店激励措施

对在我区建设、运营和管理，且注册地、纳税地和统计关系

在我区的经国家星评机构评定为四、五星级的酒店，或国际知名

酒店品牌管理的未评星高端酒店，或投资额达 3亿元人民币以上

（不含土地出让金），房间数不少于 200间的高品质酒店，新建

成且正式营运后，给予 300万元人民币一次性奖励；自正式营业

之日起，前三年、后两年分别给予其所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区

留部分的 100%、50%奖励；酒店投资建设需向银行贷款的，按照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 50%给予贷款贴息，贴息资金不高于

200万元，期限不超过 3年。

六、标准化厂房企业使用激励措施

对新引进落户园区，租赁园区标准化厂房的企业，实行“三免

三减半”的租金优惠，即前 3年免缴租金，后三年租金减半缴纳。

七、科技创新企业激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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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 2项以上（含）自主知识产权，且其中至少 1项为有效

发明专利，企业年产值在 2000万元（含）至 5000万元人民币且

年纳税额达到 100万元人民币的企业，给予 5万元人民币一次性

奖励；拥有 4项以上（含）自主知识产权，且其中至少有 2项为有

效发明专利，企业年产值达到 5000万元（含）人民币以上且年纳

税额达到 200万元人民币的企业，给予 10万元人民币一次性奖励。

八、重大企业激励措施

对新引进的世界 500强、中国 500强、民营 500强和独角兽

等重大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 10亿元人民币以上，项目建

成后一次性奖励 500万元人民币。凡符合国家、省、市产业扶持

政策的项目，由区级主管部门优先为企业争取上级各类扶持资金。

九、招商引资中介激励措施

对介绍引进落地项目的招商介绍人，按其引进项目的固定资

产实际到资额给予一次性奖励。投资额 50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

给予 3万元人民币一次性奖励；投资额在 5000万元（含）—1亿

元人民币的，给予 5万元人民币一次性奖励；投资额在 1亿元（含）

-3亿元人民币的，给予 10万元人民币一次性奖励；投资额在 3

亿元（含）-5亿元人民币的，给予 30万元人民币一次性奖励；

投资额在 5亿元（含）-10亿元人民币的，给予 50万元人民币一

次性奖励；投资额在 10亿元（含）人民币以上的，给予 100万

元人民币一次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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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引进高级人才激励措施

对经认定的引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才，五年内按其

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区级财政留成部分 100%的标准予以奖励，奖励

资金直接划入个人账户。对其在落户、医疗、子女教育、职称评

定、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优先待遇。

该十条激励措施可与其他同类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同时享受。

对申请享受以上激励措施的项目需与商州区签订招商引资合同，

并承诺两年内完成建设内容，建成三年内不得随意停产、撤资，

否则将收缴受惠方已获得全部奖励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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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商州区委办公室 2023年 1月 16日印发


